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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接受“鸿达退债”债券持有人委托向发行人采取法律行动的 

进展公告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退市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规定》《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

定以及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一创投行”或“受托管

理人”）与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达兴业”或“发行人”）签订

的《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鸿达

退债”受托管理人一创投行召集的“鸿达退债”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以下简称“债券持有人会议”）已于 2024 年 7 月 16 日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已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受托管理人向发行人采取法律行动的议案》。  

根据受托管理人披露的《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鸿达退

债”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公告》《关于授权受托管理人向发行

人采取法律行动的相关事项的公告》《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鸿达退债”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进展公告》，对于授权受托

管理人向发行人采取法律行动的事项，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特别提示 

1、受托管理人在足额收到相关法律费用后将根据相关债券持有人的授权，

代表债券持有人依法向发行人采取法律行动追偿本金及利息。受托管理人接受债

券持有人委托对发行人采取法律行动，但无法对采取法律行动的可能结果及债权

实现情况进行估计或保证。受托管理人接受债券持有人委托的行为不应视为受托

管理人对法律行动的结果作出了任何形式的保证或承诺，提请债券持有人在作出

授权决定及进行法律费用缴纳前充分考虑法律行动结果不及预期的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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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已完整提交授权委托材料的债券持有人注意查看《授权委托书》中所

留电子邮箱，受托管理人将通过债券持有人预留电子邮箱地址向债券持有人发送

应分摊法律费用及费用缴纳方式的邮件。因债券持有人自身原因未及时、足额支

付相关法律费用导致未能及时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的风险与责任由该等债券持有

人自行承担。 

二、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受托管理人已完成聘请律师事宜，正有序推进接受“鸿

达退债”债券持有人委托并向发行人采取法律行动的相关工作。 

经受托管理人初步审核及专业律师进一步复核，截至 2024 年 8 月 10 日，受

托管理人共收到 133 名债券持有人完整提交的授权委托材料。133 名债券持有人

中，境内非国有法人 2 名，境内自然人 130 名，境外自然人 1 名，总计持有债券

数量 358,159.00 张，占截至债券持有人会议债权登记日（2024 年 7 月 9 日）本

期未偿还且已确权债券总张数（3,325,148.00 张）的 10.77%。 

三、后续安排 

（一）相关法律费用的收取 

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采取法律行动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执行费、律师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公证费、律师及仲裁员差旅费

等，以下简称“法律费用”），由债券持有人按其持有本期债券的本金及利息占

本期债券诉请金额的比例先行承担（各债券持有人分摊的费用计算方式为：预估

法律费用金额*债券持有人所持有本期债券的本金及利息占本期债券诉请金额的

比例，本期债券诉请金额指向受托管理人完整提交授权委托材料且按时足额支付

相关费用的债券持有人所持有本期债券的本金及利息总和），授权给受托管理人

的并已先行承担法律费用的债券持有人有权依法向发行人追偿其先行承担的法

律费用。如本次受托向发行人采取法律行动通过仲裁或诉讼实现债权偿付，需向

受托管理人代为聘请的律师支付后期奖励律师费，后期费用预计将从实现的债权

金额中扣除，无需债券持有人垫付。应分摊法律费用及费用缴纳方式的具体情况

将通过邮件另行通知，请已完整提交授权委托材料的债券持有人注意查看《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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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书》中所留电子邮箱，受托管理人将于 2024 年 8 月 16 日向上述电子邮箱地

址发送通知邮件。 

请已完整提交授权委托材料的债券持有人最迟在收到受托管理人关于缴纳

预估应分摊法律费用通知后 15 个自然日内（2024 年 8 月 16 日-2024 年 8 月 30

日）按照受托管理人的通知要求完成各自应分摊法律费用的缴纳，并将相应缴款

凭证通过邮件送达至 project_404003@fcsc.com。如后续因部分债券持有人解除授

权及因其他原因需补充收取相关费用，债券持有人最迟在收到受托管理人关于收

取补充费用通知后 7 个自然日内进行缴纳，并将相应缴款凭证通过邮件送达至

project_404003@fcsc.com。如债券持有人未按时足额缴纳，将视为该债券持有人

撤回本次对受托管理人向发行人采取法律行动的授权，撤回授权的债券持有人可

自行以自身名义主张权利。 

（二）立案文件的起草及提交 

受托管理人聘请的律师事务所进行立案申请文件及财产保全文件的起草，待

债券持有人足额缴纳法律费用后，律师事务所将提交立案申请，待案件被审查及

受理后，按照法律行动流程推进相关事项。 

四、受托管理人提示 

1、若有债券持有人在缴纳应分摊的法律费用后决定解除本次对受托管理人

向发行人采取法律行动的授权（以下简称“解除授权”），鉴于受托管理人已委

托律师采取法律行动，为避免个别债券持有人解除授权影响法律行动的推进，在

受托管理人就本次受托向发行人采取法律行动支付第一笔法律费用后，该等解除

授权的债券持有人已缴纳的法律费用不予退还。 

决定解除授权的债券持有人应当及时将下述资料的扫描件通过电子邮件送

达至 project_404003@fcsc.com： 

（1）债券持有人为机构的，提交《解除授权委托通知书》（适用于机构）

原件（附件 1）、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

印件（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附件 2）一式两份。 

mailto:应当及时将下述资料的扫描件通过电子邮件送达至project_404003@fcsc.com
mailto:应当及时将下述资料的扫描件通过电子邮件送达至project_404003@fcs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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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债券持有人为自然人的，提交《解除授权委托通知书》（适用于自然

人）原件（附件 3）、身份证复印件一式两份。 

2、为保障向发行人采取法律行动事项的进展效率，尽可能避免因部分债券

持有人解除授权及因其他原因需补充收取相关费用而影响向发行人采取法律行

动进程，受托管理人将在法律费用合计金额的基础上，按照初步估算费用合计金

额的 20%预收备用金，债券持有人应分摊的法律费用未超过 20%预收备用金的，

受托管理人无需另行征求债券持有人意见。在本次法律行动取得生效判决/裁决

后，根据最终每位债券持有人实际应分摊的法律费用金额，多退少补。 

敬请债券持有人注意相关风险。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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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解除授权委托通知书（适用于机构） 

解除授权委托通知书 

 

原委托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电话： 

电子邮箱： 

原受委托人：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 6 号卓著中心 10 层 

法定代表人：王芳 

 

原委托人作为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2019 年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证券简称：鸿达退债，证券代码：404003）的债券持有人，

现解除对受托管理人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向发行人采取法律行

动的授权。即日起，受托管理人不再代理原委托人行使有关采取诉讼、仲裁等方

式要求债券发行人等相关主体兑付债券本息、承担违约责任的各项权利，由此引

致的风险与责任由原委托人自行承担。 

 

  原委托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盖章/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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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先生 /女士（身份证号：                ），在我司担任          

职务，是我司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特此证明。 

 

公司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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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解除授权委托通知书（适用于自然人） 

解除授权委托通知书 

 

原委托人： 

身份证号： 

地址： 

电话： 

电子邮箱： 

原受委托人：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 6 号卓著中心 10 层 

法定代表人：王芳 

 

原委托人作为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2019 年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证券简称：鸿达退债，证券代码：404003）的债券持有人，

现解除对受托管理人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向发行人采取法律行

动的授权。即日起，受托管理人不再代理原委托人行使有关采取诉讼、仲裁等方

式要求债券发行人等相关主体兑付债券本息、承担违约责任的各项权利，由此引

致的风险与责任由原委托人自行承担。 

 

原委托人（签字）：              

年    月    日 

 


